
附件

临淄区教育和体育局“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2025年版）
序号 部  门 权责清单事项 抽查事项 抽查内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抽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1
临淄区教育
和体育局

国家通用文字标准
和《汉语拼音方案
》的应用情况的检

查
学校教育教学
用语用字的管

理和监督

学校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是否规范 中小学校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

次

省、市、
县级教育

行政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法》（2000年10月公

布）第二十二条2
临淄区教育

和体育局

普通话推广、普及

与培训工作的检查

3
临淄区教育
和体育局

对普及普通话和汉
字规范化工作的督
导评估

4
临淄区教育

和体育局

对学校安全工作的

监督检查

学校安全管理

工作的监督检
查

1.学校风险防控机制建立情况；
2.安全教育及演练情况；3.安全
管理制度建立情况；4.“三防”

建设情况；5.校车安全管理情
况；6.学校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建
立情况；7.校内设施设备安全状
况

各级各类学校
一般检查
事项

随机抽查

实地检查
台账查验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抽查频次根
据工作需要确定

省、市、

县级教育
行政部门

《山东省学校安全条例》
（2018年11月通过）第六条

5
临淄区教育
和体育局

对学校安全状况的
评估

6
临淄区教育

和体育局

对学校设施、设备

状况的安全检查

7
临淄区教育
和体育局

对学校校舍安全的
检查

8
临淄区教育
和体育局

对职业教育工作的
督导评估

对职业院校学
生实习实训工

作开展检查

职业院校实习组织、实习管理、
实习学生权益维护、安全职责落

实等情况

各级各类职业
院校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网络查验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抽查频次根
据投诉举报等情况
确定

省、市、
县级教育

行政部门

1.《职业教育法》（1996年5月

1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2022年4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修订）
2.《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印发<
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的
通知》(教职成〔2021〕4号)



序号 部  门 权责清单事项 抽查事项 抽查内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抽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9
临淄区教育

和体育局

对中小学生校外培
训机构的培训内容
、培训收费、培训
班次、培训对象、

从业人员、安全管
理、培训进度及培
训时限等事项监督
检查

校外培训机构

办学情况检查

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校外培训机
构办学行为、办学内容等进行检
查教育行政部门具体抽查检查内
容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1.

校外培训机构与参训学员或家长
签订《培训合同（示范文本）
》;2.从教人员是否经教育主管
部门审核备案，并公示;3.培训

教材是否经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备
案;4.是否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以及寒暑假开展面向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培

训;5.上课时间是否与学生在校
学习时间冲突;6.培训课程的时
段安排是否有违规情况（义务教
育学科类）

校外培训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书面检查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抽查频次根
据监管需要确定

县级教育

行政部门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
培训负担的意见>的通知》（中
办发〔2021〕40号）第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
促进法》（2018年12月29日修
订）第六十二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2021年6月1日起施
行）第三十三条第三款
4.《教育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校

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教监管厅
函〔2021〕9号）第四条
5.《山东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

条例》（2018年9月通过）第四
十三条
6.《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实

施意见》（鲁政办字〔2019〕
49号）第六条

10
临淄区教育
和体育局

对义务教育课程的
评估

中小学规范办
学行为检查

市、县教育行政部门管理教育、
中小学教育组织教学等办学行为
是否符合要求

中小学校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抽查频次根
据监管需要确定

省、市、
县级教育
行政部门

1.《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
（2009年11月通过）第五十二

条
2.《山东省对违规从事普通中
小学办学行为责任追究办法》
（省政府令第255 号）

3.《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
山东省普通中小学办学基本规
范〉的通知》第四条

11
临淄区教育

和体育局

对幼儿园规范办园
、保育教育工作的
监督、检查、评估

对幼儿园规范
办园、保育教

育工作的监督
、检查、评估

幼儿园办园行为是否符合要求
省一类及以上

幼儿园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查验

幼儿园抽查1次，

抽查比例5%”

市、县教
育行政部
门

1.《山东省学前教育条例》第
七十四条
2.《山东省幼儿园办园行为督
导评估实施方案》

3.《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
4.《山东省幼儿园办园基本规
范》



序号 部  门 权责清单事项 抽查事项 抽查内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抽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12
临淄区教育
和体育局

对残疾儿童、少年
实施义务教育工作
的监督、指导、检
查

对残疾儿童、
少年实施义务
教育工作的监

督、指导、检
查

所有具备接受教育能力的适龄残
疾儿童少年是否都已接受义务教

育

中小学校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查验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抽查频次根

据监管需要确定

省、市、
县级教育

行政部门

1.《残疾人教育条例》第七条
2.《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第
二十条
3.《关于做好全国适龄残疾儿

童少年入学情况监测系统应用
和管理工作的通知》（鲁教司
函〔2020〕13号）

13
临淄区教育
和体育局

对学校体育工作的
检查

对学生体质健

康促进工作的
监督检查

1.学校依法履行学生体质健康促
进工作职责情况；2.体育课程开
设、体育教师配备、体育场馆建
设、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以及学生

健康体检、视力状况检测、食品
安全管理等工作情况

各级各类学校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
次

省、市、

县级教育
行政部门

《山东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
例》（2018年9月通过）第五条

14
临淄区教育
和体育局

/

中小学教育装
备产品（含文
体教育用品、
教学仪器、校

服等）、学校
絮用纤维制品
检查

1.随机抽取配备目录要求的文体
教育用品、教学仪器，对学校的
装备质量、装备条件、装备管理

、装备应用及实验教学开展情况
等进行检查；2.学生服、学校絮
用纤维制品招标、采购及管理情
况；3.学校建立并执行絮用纤维

制品进货检查验收和记录制度情
况、学校絮用纤维制品的产品标
识是否规范及产品质量状况

各级各类学校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

次

省、市、
县级教育

行政部门

1.教育部关于发布《初中物理
教学装备配置标准》等6个学科
配置标准的通知（教基函﹝
2019﹞5号）

2.《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中
小学实验教学的意见》（教基
﹝2019﹞16号）
3.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图

书馆（室）规程》的通知（教
基﹝2018﹞5号）
4.《山东省普通中小学校办学
条件标准》（鲁教基发﹝2017

﹞1号）
5.《山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的意
见》（鲁教科字﹝2019﹞2号）

6.《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
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令第178号）
7.《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推进新时代山东高等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鲁政
办字〔2019〕76号）
8.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高
校学生床上用品管理保障产品
质量安全的通知》（鲁教办字
〔2020〕10号）



序号 部  门 权责清单事项 抽查事项 抽查内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抽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15
临淄区教育
和体育局

对学生体质健康促
进工作的监督检查

学校采光照明
检查

1.检查教室灯具安装规范情况；
2.课桌面和黑板平均照度、照度
均匀度、光源色温等指标的达标
情况等

中小学校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

次

省、市、
县级教育

行政部门

《山东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
例》（2018年9月通过）

16
临淄区教育
和体育局

对经营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单位的监督

检查

对经营高危险
性体育项目单

位的监督检查

1.许可证办理情况。

经营高危险性
体育项目的企
业、个体工商
户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游泳(每年2次),滑
雪、攀岩、潜水
(每年1次),抽查比

例分别不少于3%、
10%、20%、30%。

省、市、
县级教育

行政部门

1.《山东省省级体育协会行业
监管办法（试行）》

2.《山东省全民健身条例》
3.《山东省省级体育类民办非
企业单位管理办法（试行）》

2.安全管理制度、专业人员证件
公示情况

3.安全说明、警示情况。

4.体育设施、设备、器材维护保
养和定期检测情况

5.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
证件类型、数量、佩戴等情况
6.其他内容

17
临淄区教育

和体育局

对健身气功活动的

监督管理
活动组织检查

活动方案、活动场所、辅导人员

及管理人员资质

活动组织者或

站点负责人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为
5%，抽查频次根据
监管需要确定

省、市、
县级教育
行政部门

18
临淄区教育
和体育局

对公共文化体育设
施的监管

对公共文化体
育设施的监督
管理

1.是否开展与公共体育文化设施
功能、用途不相适应服务活动

公共体育设施
管理单位

一般检查
事项

填报资料
、文件审
阅、现场
检查、交

流座谈等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不少于
1次

省、市、
县级教育
行政部门

2.是否违反规定出租公共体育文
化设施
3.是否有违法所得

19
临淄区教育
和体育局

对体育类民办非企
业单位监督管理

年报信息和活
动开展情况检
查

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活动
开展情况

体育类民办非
企业单位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与书面检
查相结合

年度抽查比例为
10%；频次1次。

省、市、
县级教育
行政部门

20
临淄区教育
和体育局

对体育竞赛的监督
管理

竞赛组织检查
市锦标赛、冠军赛、中小学生联
赛竞赛组织有关工作

临淄区竞技体
育运动学校
（区各运动项
目管理单位）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专业机构

核查

5%；按实际确定频
次

省、市、
县级教育

行政部门

21
临淄区教育
和体育局

对体育类社会团体
监督管理

业务活动开展
情况检查

组织开展的赛事活动情况 体育类协会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与书面检
查相结合

年度抽查比例为
5%；频次1次。

省、市、
县级教育
行政部门


